
高雄市政府員工酒後駕車行政責任處理原則 

總說明 

 

一、為杜絕本府所屬員工酒後駕車，保障交通安全，以維護團隊形象，

爰訂定本處理原則。 

二、訂定重點： 

(一)訂定目的。（第一點） 

(二)名詞定義。（第二點） 

(三)各機關對所屬人員應加強宣導酒駕所造成之危害及應負之法律

責任。（第三點） 

(四)各機關員工涉有酒駕應依其資格適用法令辦理懲處事宜。 

（第四點） 

(五)酒後駕車經取締應誠實告知原則。（第五點） 

(六)違法酒駕行為應納入考績(成)、成績考核評定。（第六點） 

(七)明定本府警察機關所屬人員違法酒駕懲處依據。（第七點） 

(八)明定本市立空中大學及各級學校所屬教育人員違法酒駕之懲

處，參酌本處理原則依各專屬法令辦理。（第八點） 

(九)明定本府各機關約聘(僱)人員、職工及臨時人員違法酒駕之懲

處，參酌本處理原則辦理。(第九點) 

(十)各機關得訂定更嚴格之懲處規定。（第十點） 


